
1998年第 312號法律公告

《1998年更正錯誤 (第 3號) 令》

(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(第 1章) 第 98A條訂立)

1. 更正錯誤

附表第 2欄所指明並屬依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(第 1章) 刊登在憲報的成文法則內出現

的錯誤，現予更正，而更正的方式列於第 3欄。

附表 [第 1條]

項 成文法則 修訂

 1. 《1990年氣體安全條例》 在第 36(1) 條㆗，廢除 "獲權" 而代以 "獲授

(1990年第 49號)權"。

 2. Library (Regional Council) 在第 17條㆗，在新的第 44(a) 條㆗，廢除

(Amendment) By-laws 1991 "by-laws" 而代以 "by-law"。

(1991年第 235號法律公告)

 3. Merchant Shipping (Safety) 在第 7(15)(a)(iii) 條㆗，廢除 "latitude of 20。

(Life-Saving Appliances) (Ships north and south" 而代以 "latitude of 20* north

Built On or After 1 July 1986) and south"。

Regulations 1991 (1991年第 315號

法律公告)

 4. Merchant Shipping (Prevention of 在第 7條㆗，在新的第 23B(6) 條㆗，廢除

Oil Pollution) (Amendment) "which" 而代以 "who"。

Regulation 1994 (1994年第 641號

法律公告)

 5. 《香港終審法院條例》(1995年第 79號)在附表第 9項的 (ab) 段㆗，廢除 "(4)  在本

條㆗，"法院" (court) 包括終審法院。" 而代以 "(7)  在本條㆗，"法院" (court) 包括終

審法院。"。

 6. Medical Practitioners (Electoral 在附表 1㆗——

Provisions) (Procedure) Regulation (a) 在表格 1、2、6、7及 8的標題㆗，廢

(1996年第 227號法律公告) 除 "Mecical" 而代以 "Medical"；及

(b) 在表格 5的 B表的最後㆒欄㆗，廢除 "no long" 而代以 "no longer"。

 7. 《1997年氣體安全 (氣體裝置技工及 在第 2條㆗，廢除 "代以 "395"" 而代以 "代

氣體工程承辦商註冊) (修訂) 規例》 以 "$395""。

(1997年第 36號法律公告)

 8. 《1997年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 (修訂) 在第 4條㆗，在新的第 6(2) 條㆗，廢除

條例》(1997年第 16號) "satisfed" 而代以 "satisfied"。

 9. 《死因裁判官條例》(1997年第 27號) 在第 35(3)(a) 條㆗，廢除 "撒銷" 而代以 "

撤銷"。

10. 《電視 (廣告宣傳) 規例》(1997年第 在第 5(3) 條㆗，廢除 "advertisment" 而代

以



277號法律公告) "advertisement"。

11. 《㆞產代理條例》(1997年第 48號) (a) 在第 20(3)(a)(ii) 條㆗，廢除 "㆜司" 而代

以

"公司"。

(b) 在第 34(3) 條㆗，廢除 "根據第 29條進行的任何研鬥" 而代以 "根據第 29條

進行的任何研訊"。

(c) 在第 56(1)(l) 條㆗，廢除 "第 42條" 而代以"第 40條"。

12. 《專利條例》(1997年第 52號) (a) 在第 40(2) 及 46(7) 條㆗，廢除 "旳" 而代以"的"。

(b) 在第 59(1) 條㆗，廢除 "的利利益" 而代以"的利益"。

(c) 在第 65(1) 條㆗，廢除 "保謢" 而代以 "保護"。

(d) 在第 121(2)(b) 條㆗，廢除 "不很根據本條例" 而代以 "不得根據本條例"。

13. 《專利 (過渡性安排) 規則》 在附表 3第 II部第 3(b) 段㆗，廢除 "第 154至

(1997年第 335號法律公告) 156條" 而代以 "第 155至 157條"。

14. 《1997年僱傭 (修訂) (第 2號) 條例》在第 16條㆗，在新的第 63CA條㆗，廢除

(1997年第 74號) "offense" 而代以 "offence"。

15. 《1997年僱傭 (修訂) (第 3號) 條例》在第 4條㆗，在新的第 32P(1) 條㆗，廢除 "

絡

(1997年第 75號)止僱傭金" 而代以 "終止僱傭金"。

16. 《1997年法律改革 (雜項規定及次要 在第 31(a) 條㆗，在新的第 18A(1) 條㆗，廢

除

修訂) 條例》(1997年第 80號) "擬結㆒方" 而代以 "擬結婚㆒方"。

17. 《1997年宣誓及聲明 (修訂) 條例》 (a) 在第 9(1) 條㆗，廢除 "First Schedule"

而代

(1997年第 123號) 以 "the First Schedule"。

(b) 在第 12(a) 及 17(2)(a) 條㆗，廢除 "Third Schedule" 而代以 "the Third

Schedule"。

18. 《選舉管理委員會 (選民登記) 在第 4(2)(a) 條㆗，在 "提出" 之前加入 "而"。

(㆞方選區) (立法會) 規例》(1997年

第 499號法律公告)

19. 《大欖隧道及元朗引道規例》(1998年 在第 2(1)(c)(ii) 及 (4)(b) 條㆗，廢除 "新

界南區

第 90號法律公告) 行動機㆞" 而代以 "新界南區行動基㆞"。

20. 《1998年最高法院規則 (修訂) 規則》 在第 2條㆗，在新的第 121號命令第 1(3) 條

規

(1998年第 119號法律公告) 則㆗，廢除 "除文意另所有指外" 而代以 "除文意另有所指

外"。

21. 《法律適應化修改 (法院及審裁處) 在附表第 65(f)(i) 項㆗，廢除 "按本條所訂

方式



條例》(1998年第 25號) 進行的" 而代以 "按本條所訂定方式進行的"。

律政司司長

梁愛詩

1998年 8月 31日


